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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1年度江苏省文化和旅游

科研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学院、部门：
2021年度省文化和旅游科研课题申报工作已启动，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课题申报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，求真务实，加强难点突破、注重理论创新，推动文化和旅游高水平融合走向深入、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。

二、申报省文化和旅游科研课题，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、问题导向、需求导向和创新意识，体现出我省文化和旅游研究水准。负责人所申报的课题应以本通知所确立的选题为主展开研究，允许负责人围绕选题所确立的范围和方向，选择不同的研究角度、方法和侧重点，进行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。研究成果力求具有现实性、针对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。

三、申报省文化和旅游科研课题的项目负责人，应当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。重点课题负责人应当具有副高级（或者相当于副高级）以上专业职称；一般课题负责人应当具有中级（或者相当于中级）以上专业职称，不具备中级职称的，应当由两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。

负责人所在单位应当有科研管理机构，能够承担和负责组织、指导课题实施，能对课题资助经费实施有效管理。

四、申报人应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，如实填写项目申报材料，项目负责人当年度只能申报1项省文化和旅游科研课题项目，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他人的课题申报；课题组成员同一年度最多参与2项省文化和旅游科研课题申报。正在进行省、部级以上（含省、部级）的课题负责人，以及省文化和旅游科研课题未完成者，不得申报省文化和旅游科研课题。

五、本年度课题项目设置为重点课题、一般课题、委托课题、自筹经费课题4类。在申报课题中，结合厅年度重点工作，评选一定数量针对性、前瞻性、指导性、应用性较强的课题作为委托课题。申报自筹经费课题须提供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资金资助证明。对立项的课题给予资金资助（自筹课题除外）,立项课题完成时限为1年。

六、省文化和旅游科研课题面向全省申报，择优立项。本通知所列选题均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，所申报课题应以选题中所确立的内容为研究方向。

七、江苏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《江苏省文化和旅游科研课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苏文旅规〔2019〕2号）相关规定，开展立项评审、课题管理等工作。同时，委托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接收课题申报材料并做好汇总工作，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不直接接收申报材料。

八、材料提交要求：申报评审书、论证活页分开打印，纸质版各1份，电子版申报材料（申报评审书、申报汇总表），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skc@yzu.edu.cn，邮件主题统一标注为“2021文旅课题申报”。本年度课题申报截止时间为2021年7月16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谭爱国，87978253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文社科处

2021年6月17日

